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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有關出售 
POWER FIT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 

之主要及關連交易

謹此提述 (a)星宏傳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之
公告；(b)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內容有關出售Power Fit Limited全
部已發行股本（「出售事項」）之通函（「該通函」）；及 (c)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內容有關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之公告。除非文義另
有所指，本公告所使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買賣協議項下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及完成已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二十日落實。

完成後，本公司不再持有目標集團任何股權且目標集團終止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因此，目標集團業績將不再納入本集團財務報表合併範圍，本集團亦不再持有紡
織業務。

此外，買方（作為抵押人）及劉東先生（即買方之唯一實益擁有人，作為契諾人）已
於完成時授予本公司有關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股份抵押，作為保證買方
盡職並及時履行其於買賣協議項下之責任（包括（其中包括）買方根據買賣協議及
時向本公司支付每筆分期款項之責任）之連續擔保。有關股份抵押將一直有效直
至買方向本公司支付全部代價金額。

承董事會命 
星宏傳媒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東

中國，山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劉東先生、劉宗君先生、陳辰女士、
何漢先生及譚彬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繼陽先生、劉晨紅女士及王亮亮先生。


